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

申报表

企业名称  
填报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

有关说明

1. 本表供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每年一度的资质年检时，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填报。

2. 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77号《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见表后附件）参加资质年检。

3.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为合作开发项目的，在相关指标统计中，只能计入自己的投入、分成部分。

4.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认真、如实填写本表，字迹清晰、工整，不得随意涂改、修改。

5. 对于填报本表时弄虚作假的企业和个人，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6.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申报表由建设部统一制发。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企业网址
	
	电子信箱
	

	企业财务联系人

（对接统计局数据，必填）
	
	部门座机
	

	
	
	手机号
	

	主管部门
	
	企业成立时间
	

	批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的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及时间
	

	资质等级
	
	批准部门
	

	资质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
	

	开户银行
	
	帐号
	

	投资者名称、出资额变动情况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变动情况及说明

	
	
	
	

	
	
	
	


二、开发经营情况

	时间

项目
	年
	年
	年

	完成投资

(万元)
	合        计
	
	
	

	
	其中
	住  宅
	
	
	

	
	
	基础设施
	
	
	

	
	
	
	

	开发

建设

情况

（万㎡）


	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施工房屋面积
	
	
	

	
	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竣工

住宅面积
	新城区
	
	
	

	
	
	旧城区
	
	
	

	
	拆除房屋面积
	
	
	

	经

营

情

况
	销售房屋面积（万㎡）
	
	
	

	
	其中销售住宅面积（万㎡）
	
	
	

	
	有偿转让土地面积（万㎡）
	
	
	

	
	经营总收入（万元）
	
	
	

	
	其中

销售
	商品房收入（万元）
	
	
	

	
	
	商品住宅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工程

质量
	合格品率（％）
	
	
	

	
	优良品率（％）
	
	
	

	
	是否有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三、        年开发建设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完成投资

（万元）
	施工房屋

面积

（万㎡）
	竣工房屋

面积

（万㎡）
	工程质量
	房屋销（预）售
	备  注

	
	
	
	
	
	合格

品率

（％）
	优良

品率

（％）
	是否有重大工程质量

事故
	面积

（万㎡）
	销（预）

售额

（万元）
	

	
	
	
	
	
	
	
	
	
	
	

	
	
	
	
	
	
	
	
	
	
	

	
	
	
	
	
	
	
	
	
	
	

	
	
	
	
	
	
	
	
	
	
	

	
	
	
	
	
	
	
	
	
	
	

	
	
	
	
	
	
	
	
	
	
	

	
	
	
	
	
	
	
	
	
	
	

	
	
	
	
	
	
	
	
	
	
	

	
	
	
	
	
	
	
	
	
	
	


注：如有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另附纸说明。

四、企业人员情况

	企业在册职工总数       人，有职称的专业人员           人

	有职称专业人员

	职称

专业
	高级
	中级
	初级
	人员变动说明

	建   筑
	
	
	
	

	结   构
	
	
	
	

	财   务
	
	
	
	

	经   济
	
	
	
	

	统   计
	
	
	
	

	其他相关专业
	
	
	
	

	小   计
	
	
	
	

	有关业务负责人情况

	类   别
	姓 名
	职 务
	学 历
	专  业
	职称
	变动说明

	工程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经营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五、年检意见

	申

请

企

业
	企业           （章）        经理          （章）

                                年     月    日

	企

业

所

在

地

房

地

产

开

发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意

见
	（县）                        （章）

                        年     月    日

	
	          （地市）                        （章）

                                    年     月    日                         


	审查（批）意见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
	                                    （章）

                              年     月    日                              

	建

设

部

审

批

意

见
	（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摘录)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者有不良经营行为的企业，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者注销资质证书。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负责。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年检的，视为年检不合格，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